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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利安达专字【2022】第 2129号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力新

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第二十一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保力新公

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董事会关于募集

资金 2021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

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保力新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

金 2021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第二十一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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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保力新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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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第二十一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106 号》文件核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19.98 元，募

集资金总额 399,6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6,454,172.91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363,145,827.09 元，较 164,000,000.00 元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需求超募资金 199,145,827.09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于 2010 年 8月 26日出具的 KPMG-C（2010）CRNO.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43 号》文件核准，公司

于 2014 年 12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6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35,400,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4年 12月 26日全部到位，

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4】第

61060003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611 号》文件核准，公司

已向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泰君安君彤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郁泰登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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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市水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52,525,252 股 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94.8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7,075,471.70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52,924,523.10 元。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将扣除证券承销费

49,000,000.00 元 及 财 务 顾 问 费 1,000,000.00 元 后 的 余 款 人 民 币

2,452,924,523.10 元汇入保力新的募集资金专户。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16】000746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已划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

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年末余额 
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

资金 
其他 收入净额 

294,987.90   7.77  141.11 
 

注：以前年度已投入金额包含 2020年剥离募集资金账户 14.01万元，该部分资金系“支

付收购沃特玛现金对价及交易费用”项目及“增资沃特玛”项目节余利息，项目均已结项，

由于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沃特玛”）于 2019年已进入破产程序，由

法院指定管理人接管，公司已于 2019年 12月 27 日丧失了对深圳沃特玛的控制权，自该日

起深圳沃特玛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故我司无法获取与深圳沃特玛及其子公司相关的

募集资金账户存储及使用情况。鉴于相关项目已结项且均为利息收入，公司将该部分募集资

金账户进行剥离，涉及资金共计 14.10万元。  

（2）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司法划扣情况                    

                                                       单位：元 

扣划信息 时间 扣划金额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 2266 号 
2019-2-21 318,194.0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 2267 号 
2019-2-21 60,7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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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 2268 号 
2019-2-21 3,189,885.0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 2269 号 
2019-2-21 3,189,421.0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 2270 号 
2019-2-21 537,356.00 

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字第 2578 号（其它） 2019-4-1 3,000,000.00 

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陕 0113 执字第 2579 号（其它） 2019-4-1 3,000,0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 01 执 419 号 2019-3-21 1,616,646.42 

（2019）沪 0115执 11759 号 2019-7-5 5,241,809.10 

合计 
 

20,154,027.8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保力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保力新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上述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营业

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影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区太阳新城步行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营业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汾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全部募集资金。 

公司与国泰君安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营业部、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西影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与子公司北京坚瑞恒安消防技术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区太阳新城步行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

司与子公司西安金泰安全消防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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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原子公司深圳

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山支行营

业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原子公司陕西沃特玛新能源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渭南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原子公司临汾市沃特玛电池

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下列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 

 

公司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1203014210021106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 11014503401008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11460000000110656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7910000210120100030342 

北京坚瑞恒安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区太阳

新城步行街支行 
102446678497 

西安金泰安全消防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 
72120154500000066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

行营业部 
4000022029200976982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9550880008926300215 

陕西沃特玛新能源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615899991010003012046 

临汾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 48515010010008211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表”（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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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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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总额 
                                                 

294,854.5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4,981.5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863.3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0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20000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

置生产和研发基地项

目 

 是  9,400.00  9,400.00    8,430.47  89.69  
 2017年 1月 17

日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国内市场营销和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是  4,000.00  817.58    817.58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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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购达明科技有限

公司配套募集资金 
 是  13,540.00  11,004.00    11,004.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收购纽思曼股权  是    2,500.00    
                  

2,500.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支付收购沃特玛现

金对价及交易费用 
 否  121,999.99  121,999.99    121,208.18    99.35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借款 
 否  83,000.00  83,000.00    83,000.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8、圆柱形锂电池生产

项目 
 否  40,000.00  40,000.00    40,006.47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9、增资沃特玛  是    3,396.57    3,396.57  100.00  
2017 年 4 月 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0、永久补充公司日

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 

 是    4,320.99      7.77  3,400.34    78.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74,939.99  279,439.13      7.77  276,763.61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否  3,780.00  3,780.00    3,780.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3,900.00  3,900.00    3,900.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坚瑞消防营销中

心（北京） 
 否  3,990.00  3,990.00    3,815.34  95.62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购买土地  否  4,050.00  4,086.00    4,086.00  100.00   已结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火灾报警项目  是  4,100.00  2,636.62    2,636.62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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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9,820.00  18,392.62    18,217.96            

合计   294,759.99  297,831.75  7.77  294,981.5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到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西安沣

渭新区）六村堡现代产业园区。2012 年 8 月 15 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发布《西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西土出告字[2012]103 号），公开挂牌出让包括公司实施“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

地建设项目”所在地在内的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因村民上访，导致该三宗工业用地使用权中止挂牌。2013 年 3 

月 9 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恢复挂牌公告（详见《西安晚报》2013 年 3 月 9 日第 12 版），声明村民安置补充

问题已经解决，公告重新进行挂牌。上述原因导致该项目开工建设较预计时间有所滞后，后期因公司整合研发、试验、

生产、仓库等资源，在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用地上建设由原材料、生产、销售、研发相结合，覆盖气体灭火系统、

干粉灭火系统、消防电子产品、装甲抑爆系统等各类消防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消防产业园区，在整体施工过程中，为了科

学合理组织施工，从而影响该项目的工程进度。鉴于此，“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

设项目”预计延后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建成。2017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

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项目”进行结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用于投资固定资产的资金已使用完毕，节余

部分铺底流动资金。该项目已经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进行结项。2016 年度，公司气溶胶灭火装置业务萎缩比较厉害，全年销售额大约 1,000 万元。全

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固定灭火系统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2）五届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在天津市

召开，会议组织审查并一致通过了行业标准《气溶胶灭火系统第 1 部分热气溶胶灭火装置》送审，通过了标准的审查

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精神，公司目前气溶胶灭火装置的销售规模、利润水平已经不值得继续申请 3C 认证。公司已经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从事新型热气溶胶灭火装置的西安力

拓科消防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转让，转让完成后，公司已退出气溶胶灭火装置业务。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共 19,914.58 万元；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人民币 1,980.00 万元提前归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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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短期借款，该项计划已履行完相关的法定程序，并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实施完成； 

    2、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会议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人民币 1,900.00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该项计划已履行完相关的法定程序，已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实施完成； 

    3、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人民币 3,990.00 万元建设坚瑞

消防营销中心（北京），该项基本完成； 

    4、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050.00 万元，竞价购买位于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西安沣渭新区）面积约为 150 亩的土地使用权。已于 2013 年 5 月 3 日已实施完毕。 

    5、公司 2012 年第二届第十二次董事会议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该项计划已履行完相关的法定程序，已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实施完成； 

    6、公司 2012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人民币 1,800.00 万元提前

归还银行短期借款，该项计划已履行完相关的法定程序，并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实施完成； 

    7、公司 2012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人民币 4,100.00 万元投资

消防火灾报警系统项目，该项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实

施。 

    8、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使用节余资金及其他尚未指定用途的募集资金对孙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收购纽思曼股权”、“支付收购

沃特玛现金对价及交易费用”、“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坚瑞消防营销中心（北京）”项目进行结项，并

使用上述项目节余资金 10,684,793.55 元及公司其他尚未指定用途的募集资金 23,280,923.26 元（23,280,923.26 元

来源于“火灾报警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33,965,716.81 元对全资子公司沃特玛增资，并同时同意沃特玛向其全

资子公司临汾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增资 33,965,716.81 元，增资金额将全部使用上述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

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项目”改由“西安金泰安全消防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项目”部

分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变更“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

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生产基地投资建设——生产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购置实施主体，即由公司实施 744 万

元的设备购置。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投资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将已实施完成的“补充流动资金”、

“购买土地”、“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进行结项。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国内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消防火灾

报警系统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资金及其他尚未指定用途的募集

资金对孙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收购纽思曼股权”、“支付收购沃特玛现金对价及交易费用”、“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坚瑞消防营销中心（北京）”项目进行结项，并使用上述项目节余资金 10,684,763.55 元

及公司其他尚未指定用途的募集资金 23,280,923.26 元（来源于“火灾报警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33,965,686.81 

元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玛”）增资，并同时同意沃特玛向其全资子公司临汾市沃

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汾沃特玛”)增资 33,965,686.81 元，增资金额将全部使用上述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0 年度，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人民币 569.77 万元，其中投入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

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人民币 477.33 万元，投入国内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人民币 92.44 

万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 

KPMG-C(2010)OR.No.0073《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截止 2010 年 9 月 8 

日止使用情况的审核报告》。 

    2、2011 年 1 月 2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69.77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分别发表意见，同意公司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资金。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人民币 569.7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于 2011 年 2 月，公司将该等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与募集资金进行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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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6 年度，公司以“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交易费用”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55,353.84 元置换已支付本

次交易事项部分交易费用的自筹资金，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的自

筹资金事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16） 第 

021007 号）。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055,353.84 元置换已支付本次交易事项部分交易费用的自筹资

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意见，同意本次置换事宜，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本次

交易事项部分交易费用的自筹资金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同意上述置换事宜。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将已支付

本次交易事项部分交易费用的自筹资金与募集资金进行了置换。 

   4、2017 年，公司以“圆柱形锂电池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 364,428,665.00 元置换预先投入该项目的自筹资金，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置换事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7]61050001 号）。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次置换事宜，公

司持续督导机构对公司本次置换事宜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同意上述置换事宜。2017 年 2 月 16 日，公司已将预先投

入圆柱形锂电池生产线项目的自筹资金与募集资金进行了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 2013 年 3 月 2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3 年 3 月 28 日和 29 日自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司归还募集资金 3,000.00 万至该专

项账户。 

    2、经 2013 年 9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审议通过拟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 3,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现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3 年 9 月 18 日自专项账户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3 年 3 月 17 日，公司归还募集资金 3,000 万至该专项账户。 

    3、经 2014 年 3 月 1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闲

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4 年 3 月 20 日自上海浦东发展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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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4 年 3 月 17 日，公司归还募

集资金 3,000.00 万至该专项账户。 

    4、经 2014 年 9 月 1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2014 年 9 月 19 日自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4 年 9 月 18 日，公司归还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至该账户。 

    5、经 2015 年 3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闲置募集资

金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3 月 18 日自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司归还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至该专项账户。 

    6、经 2016 年 3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闲置募

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2016 年 3 月 18 日自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归还 3,000.00 

万募集资金至专项账户。 

    7、经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闲置募

集资金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4 月 1 日自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共划出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归还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至该专项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童新建、童建明、上海傲英一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丁赤、叶云优、

霍建华、吴婷、孙喜生合计持有的达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达明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向包含郭鸿宝在内的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用于现金收

购款及本次交易相关费用的支付。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完成现金收购款的支付及相关交易费用的支付。

鉴于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成，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该项目结项，

并使用该项目部分剩余资金 2,500 万元对湖南纽思曼导航定位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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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所有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1、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将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697,659.23 元与募集资金进行了置换，

实际置换了 5,697,700.00 元，差异 40.77 元。另外实际置换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专户置出，2011 年 8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专户 5,697,700.00 元，对此进行了纠正。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现金。

2014 年 1 月 3 日，公司拟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唐延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由于银行单据填写错误，导致银行退票。2014 年 3 月 1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唐延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2014 年 1 月 23 日，公司支付“火灾报警项目”相关资金时，误使用了“国内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账户资金，涉及金额 63,850.00 元，手续费 48.00 元，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4 日纠正本次错误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况。 

    4、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现金，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无异议，拟使用“国内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 3,00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年产 20,000 台 S 型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生产和研

发基地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 3,000.00 万元转出，公司核查发现后，已将 3,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及时归还至该账户，同时公司从“国内市场营销网络和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出 3,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向李瑶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61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配套

资金。截止 2016 年 8 月 12 日 12:00，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将认购资金共计 2,499,999,994.80 元汇入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国泰君安扣除证券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后，

将募集资金余款分别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转款过程中，把本应转入浙商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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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浙商银行”）的 100 万元误转入华夏银行西安唐延路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发现后，经国泰君安

同意，公司将误转入华夏银行的 100 万元转回至浙商银行。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的情况。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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